1、 拍照注意事项：

1. 应采集网站负责人彩色正面免冠半身照，（图像格式为：JPEG）

2. 相机设置：图像分辨率800×600像素，显示拍照时间。
3. 取景范围包含网站负责人和拍照背景中接入商单位名称，确认网站负责人和接入商单位名称清晰可见。

4. 原始图颜色和比例不得改变。

拍照时注意取景范围应包含网站负责人和拍照背景中本单位的名称，确认网站负责人和本单位公司名称清晰可见后将照片留存。网站负责人实际拍照效果图请见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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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网站负责人实际拍照效果图
2、 手续提交要求：
1. 网站主办者为单位，核验并提交的复印件为：
如网站主办者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则组织结构代码证书为单位资质的第一证件，并提交复印件。在没有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的情况下，可填报并提交事业法人证书或社会法人证书复印件。

 如网站主办者为军队，则提交军队代号证书复印件。

 网站负责人的个人证件：如网站负责人为中国公民，身份证为核验其身份的第一证件，并要求提交复印件。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才可提交户口簿、军官证、台胞证等复印件。如网站负责人非中国公民，则提交护照复印件。

如网站主办者为企业，提交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网站主办者为个人，核验并提交复印件为：
如网站主办者为中国公民，身份证为核验其身份的第一证件，并要求提交复印件。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才可提交户口簿、军官证、台胞证等复印件。

 如网站负责人非中国公民，则提交护照复印件

3. 网站负责人的定义：
若网站主办者为单位，网站负责人是指法定代表人或单位委派具体负责网站的部门负责人；若网站主办者为个人，网站负责人应为其本人。

3、 目前备案需提交信息如下：
1. 客户备案信息文档，word文档一份，纸质二份（纸质要求盖章）。
2. 网站主办单位有效证件电子扫描件一份，纸质二份。
3.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电子扫描件一份，纸质二份。
4. 接入单位盖章签字后的责任书电子扫描件一份，纸质二份
5. 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核验单填报并签字及盖章确认后的电子扫描件一份，纸质二份。

6. 电子版网站负责人照片（部分地区需要冲洗后照片详见全国各省市通信管理局手续要求）
